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64週年校慶活動 

星舞台表演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

114/9/16 

一、依據：本校 114學年度 64週年校慶活動實施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提供各項演出機會，協助師生發揮個人專長，增進自我價值。 

(二)發展學生團隊組織與運作能力，培養適切人際互動技巧，營造和諧的人際關係。 

(三)擴大校慶活動參與層面，營造溫馨、友善的學習環境，增進學習成效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學務處。 

(二)協辦單位：各行政處室、教師會、家長會。 

四、校慶主題：《大安新風華．歲月共傳承》。 

五、表演地點：活動中心二樓舞台。 

六、徵選辦法： 

(一)本次徵選為一次選拔。 

(二)對象：本校學生。 

(三)報名期限：即日起至 114年 10月 8日(星期三) 12:30前送至訓育組。 

(四)表演形式：歌唱、舞蹈、樂器演奏、戲劇、說唱藝術、傳統技藝、功夫等。 

(五)表演長度：5分鐘內為限，如需播放音樂請於 114年 10月 8日(星期三)12:30前以 MP3

檔案格式音檔繳交至訓育組。 

(六)參賽人數：以個人或團體組隊方式報名參加，團體組隊不限同一班級，團體限 2-10人，

每人限參加一隊。 

七、選拔注意事項： 

(一)選拔日期：114年 10月 23日(星期四)12:45，報名隊伍若少於 8組，則不辦理選拔。 

(二)徵選地點：本校活動中心 2樓。 

(三)若音樂檔未在期限內繳交，將取消徵選資格。 

(四)徵選當天如有表演者未到，不另行舉辦徵選，除特殊原因須提前至訓育組提出申請。 

(五)評選方式： 

1.整體造型、台風、肢體動作、力道、專業服裝道具、音樂適切性等為輔之綜合類演

出。 

2.由主辦單位邀請校內教師擔任評選工作，擇優錄取 8-10隊隊伍。 

3.參賽內容、服裝道具、動作不得有違善良風俗。 

附件三 



4.參與評選及表演團隊於活動期間內，有影響現場秩序與活動進行或可能導致公共危險

之狀況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與評選與演出資格，並依校規懲處。 

八、彩排注意事項： 

(一)彩排日期：114年 11月 5日(三)12:45。 

(二)彩排地點：本校活動中心 2樓。 

(三)彩排前請換好服裝，自行搬運道具與樂器。 

九、其他注意事項 

(一)報名表須清楚填寫參賽內容、所需道具，未敘明者參賽當天不得使用、亦不出借。 

(二)參與評選隊伍依指定時間參加評選與彩排，切勿遲到。 

(三)參與評選隊伍，得利用課餘時間加強練習，爭取榮譽，同時須克盡學生本分，不得以參

賽為由延誤課業或班務；主辦單位除彩排時段外一概不負責陪同或監督團隊訓練活動。 

(四)經評選通過之隊伍，不得任意更動演出人員名單，違者視同自動放棄演出資格。 

十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亦冋。 

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請---------剪--------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臺北市立大安國民中學 64週年校慶活動星舞台表演徵選報名表 

一、 表演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表演類型：□歌唱 □舞蹈 □樂器演奏 □戲劇 □說唱藝術 □傳統技藝 

              □功夫 □其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註明） 

二、 表演相關需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 參加人員：(請將基本資料寫工整，總負責人請於姓名前打✓) 

班級 座號 姓名 導師簽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導師簽名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備註:本表請於 114年 10月 8日(三) 12:30前繳交至訓育組。 


